
县财政局：

为了更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按照《盐池县财政局关于

开展 2023 年部门项目支出绩效自评的通知》（盐财发〔2024〕

19 号）文件要求，对照工作、自评内容和方法，我单位开展了

盐池县 2023 年度结核病防治项目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现报告如

下：

一、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

（一）年初批复下达结核病防治项目资金预算和绩效目标

情况。

2023 年盐财〔预〕指标〔2022〕405 号年初下达结核病防治

项目资金共 22.95 万元。主要绩效目标为：建立健全结核病防治

服务体系，保障经费到位；全县活动性肺结核控制在 70 人/年，

发病率降低至 40/10 万以下；肺结核患者治疗成功率达到 90%及

以上。

（二）年度中由县级资金安排下达结核病防治项目资金预

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年度中未安排下达资金。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县配套经费 22.95 万元，于年初下达财政国库集中一体化。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拨付的 22.95万元严格按照《2023年宁夏结核病防治项目管

理方案》用于对患者的发现、治疗管理、培训、差旅费、会议、

培训、督导健康教育、患者关怀救助、兜底补助、交通营养费、

光纤费、PPD试剂、确诊、转诊费、其他人员工资等共 22.95万

元。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为财政一体化系统管理，按照要求支付，保

证资金的合理使用，便于上级主管部门检查、监督。

（2）严格执行财务制度，做到项目资金专款专用。

（3）严格按照《2023 年宁夏结核病防治项目管理方案》要

求，高质量完成结核病防治项目工作，认真落实各项结核病防治

措施，全面完成我县 2023 年结核病患者的发现和患者管理，耐

药筛查、学校结核病筛查、重点人群筛查、县乡村相关工作人员

培训等工作。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⑴数量指标。

①治疗管理肺结核患者人数年初预算指标值须低于 70 例，

实际全年完成目标值 56 例，健康宣传、培训到位，结核病发病

率明显下降；可疑/疑似结核病及密切接触者进行检查及提供筛

查服务年预算人数 800人，全年实际筛查 1698人（包括学校免

费筛查 1236人）。

⑵质量指标。

①病原学阳性肺结核患者治愈率：年初预算达到 85%，经项

目实施年底达到 90.9%。

②病原学阳性肺结核患者密切筛查率：2023 年登记病原学

阳性患者 33 例，接触者登记数 66 例，密切者实际检查人数 66

例，无确诊患者，密切接触者筛查率 100%。

③肺结核患者耐药筛查率：登记 56 例活动性肺结核患者均

进行了耐药筛查，筛查率 100%。

④肺结核患者病原学阳性率：登记 56 例结核病患者中有 3

例为结核性胸膜炎患者，病原学阳性率为 62.26%（33/53）。

⑶时效指标。肺结核患者成功治疗率达到 90%以上，培训

乡村医生每年 2 次已全部完成。

(4)成本指标。财政配套经费 22.95 万元，实际支付 22.95

万元。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通过该项目实施，确保所有结核病患者有效



诊疗、规律服药，从而减少耐药患者发生率，减少群众因结核病

造成的严重经济损失和就医负担明显降低。

(2)社会效益。结核病感染率逐步下降，因结核病死亡的人

数逐年下降，2023年因结核病死亡人数为零。

(3)生态效益。该项目无生态影响。

(4)可持续影响。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逐年提高。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肺结核患者的治疗管理满意度≧90%。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无偏离绩效指标。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一）根据项目绩效自评表该项目目标进行量化评价，自评

指标得分 94 分。

（二）项目完成后主管部门按照财政部门统一要求将自评表

及自评报告进行公开，广泛接受社会监督。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其他需要说明问题。

附件：盐池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防治项目 2023 年度

绩效自评表



盐池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4 年 3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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